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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 113學年下學期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相關期程及注意事項 
                                         本校 114年 2月 4日 113學年第二學期期初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小組工作會議訂定 

      壹、高三學生相關：  

      一、高三 113學年下學期期末考日期:114年 4月 22日~4月 23日。(依據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5975號函之建議時

間規劃)。 

     二、高三 114學年下學期自主學習計畫(含自主學習指導老師完成諮詢紀錄表)提交資料截止日：114年 4月 30日      

     三、高三生上傳 113下學期課程學習成果及申請認證之期限：114年 2月 11日至 5月 11日(5月 11日僅開放上傳至當日晚

上 20時)止 

     四、高三生上傳 113學年多元表現資料之期限：114年 5月 11日晚上 20時止 

     五、任課教師認證高三生113下學期課程學習成果期限：114年2月11日至5月13日(5月13日僅開放至當日晚上20時)止 

     六、高三生勾選113學年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資料之期限：114年5月14日。 

     七、本校上傳高三生第6學期基本資料(含幹部經歷)、第3學年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等資料之期程:114年5月15日5月16

日前。 

     八、高三生檢視高三第6學期基本資料(含幹部經歷)、第3學年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等資料之收訖明細期程:114年5月17

日~5月20日。 

     九、本校完成高三第6學期基本資料(含幹部經歷)、第3學年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等所有上傳資料之確認結果提交期

程:114年5月23日。 

    **有關114學年大學申請入學，及四技二專申請入學、甄選入學、技優甄審等管道相關作業期程及相關事項，高三同學請參

見附件 

貳、高一與高二學生相關: 
     一、高一與高二學生上傳113學年下學期課程學習成果及申請認證之期限：114年7月15日(6月30日休業式後兩周)。 

     二、任課教師認證高一與高二學生113學年下學期課程學習成果期限：114年7月17日。 

     三、高一與高二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含自主學習指導老師完成諮詢紀錄表)提交資料截止日：114年6月30日休業式 

     四、高一與高二學生上傳113學年多元表現資料之期限：原則上沒有期限，但高二與高一同學盡可能在114學年開學前完成，

以利接下來勾選資料的工作能順利進行。 

     五、高一與高二學生勾選113學年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資料之工作期程：預計114年6月1日開放勾選，截止日由教務處註

冊組依據國教署規劃訂定後另行公告。 

參、相關說明與注意事項： 

    一、今年度本校完成高三生之高三下基本資料(含幹部經歷)、第 3學年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所有上傳工作之截止時間為

5月 23日。由於工作期程與今年度春季展演展期有重疊之情況。請各位高三同學妥善調配時間，盡量能提前完成自己高

三下所有課程成果的上傳與認證工作，以減輕自己同時準備升學備審資料與展演的負擔。 

    二、高一及高二學生如修畢 113學年下學期課程結束後辦理休學或轉學者，需在手續完成前完成上傳、認證及勾選學生學習

歷程檔案相關工作，以利本校協助學生將 113學年建置的學習歷程檔案資料提交至國教署中央資料庫(一旦學籍已完成轉

出或休學登錄者，就無法再至本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進行上述作業)。 

    三、請各年級同學盡可能提早完成上傳，本校也能在此期間提供同學各項協助(設備、技術)，以利順利完成本作業。 

    四、請同學上傳課程學習成果後要點選送出認證，並主動提醒老師要協助認證。如需更換或重傳者，請在期限內完成，並再

通知老師認證。 

    五、任課老師請提早完成認證學生學習成果的工作；如有遇到學生上傳的資料有誤，或是認證不通過，需要學生更換或重傳

資料者，請提早告知學生，讓學生有時間作補救措施。 

    六、高三生之前如有未上傳的多元表現成果，在本學期規定期限內仍可上傳，唯獨需配合高三下學期勾選及提交時間進行作

業。 

    七、高一及高二學生在前一學期或前一學年未上傳的多元表現成果，在本學期規定期限內仍可上傳，唯獨需配合勾選及提交

113學年資料時間進行作業(預計在 114年 6月 1日開放高一及高二學生勾選 113學年建置之檔案，截止日由教務處註冊

組依據國教署規劃訂定後另行公告)。 

    八、同學在上傳各項資料時請注意系統指定的檔案格式、種類、容量大小、日期(如証照頒發日期、競賽日期、志工服務執行

的日期等)；檔案格式、種類、容量大小、日期等錯誤之資料無法勾選上傳至國教署系統)。 

    九、114學年上學期工作期程將依高雄市教育局 114學年上學期行事曆與國教署等主管機關相關公告做修訂，屆時將於 114

學年上學期開學時公告本校師生及家長知悉。 

    十、凡本學期未於本公告所列各項期程內完成學生歷程檔案相關建置工作者，日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任何補救措施(補上

傳、補認證、補勾選或是要求修改已上傳、認證及勾選的資料)；未來如影響學生高三升學之情況者，一律由學生自行負

責，不得歸咎本校。 

    十一、本次公告之工作期程時間如因國教署或高雄市教育局有最新指示，或有其他特殊狀況需調整者，得由本校教務處再行

調整，其調整後結果依本校最新公告為主。 

    十二、如有相關問題請洽本校教務處註冊組(07-5549696#202、207)。 

                                                                                                      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教務處敬上 

2025.2.11

全校學生版 

 



 
 

114學年大學及四技二專申請入學、甄選入學、技優甄審等相關招生管道重要工作時間表(2025.2.4修正公告) 

 
註 1：關於 114 學年大學申請及四技申請第二階段備審資料參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相關配套，請參考附件二。 
註 2：本表依照 114學年大學申請入學、四技申請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與技優甄審相關作業時間彙整，如遇調整，屆時依據大學甄選委員會及技專校院招聯會最新公告為準。 
註 3：114 學年大學申請入學、四技申請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與技優甄審第二階段甄審報名、繳費等相關工作期程請考生自行依據各管道校系分則之規定時間辦理。 
註 4：114 學年四技二專統測日期：114.4.26(六)~4.27(日) 。 
註 5：大學考試分發、科技校院繁星推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四技二專登記分發，以及特殊選才等不採計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的升學管道，不列入本表。 

114 
招生管
道 

考生資料、報名資
格、低收或中低收
入戶及原住民身
分登錄及審查 

第一階段報名及繳費  

考生查看/勾選 
學生歷程檔案 
與疑義處理 
【練習版】 

二階考生 
報名、繳費與勾
選學生歷程檔案 
(或自製 PDF) 
【正式版】  

高中職學校提交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不含當學期 
補考成績)  

至甄選會/聯合會 

考生上網查詢第六
學期修課紀錄 
(不含當學期補考成
績) 

高中職學校 
提交高三學生歷程
檔案至中央資料庫 招生學校 

二階甄試項目 

大學 

申請入學 

(註 1) 

於第一階段報名
期間進行 

3.19~3.21 
1.學校集體報名、

繳費 
2.可選填 6校系 

3.3.27公告篩選結果 

4.11 
~ 

4.16 
(一至四學期之資

料) 

5.1 
~ 
5.7 

*各校系截止日期請自
行查閱簡章之校系分
則 

5.8 
~ 

5.9 

5.12 
~ 

5.13 

5.23前 
 

高職專業群科 

一次提交 
高三 113下學期基

本資料及修課紀

錄(含成績)、高三
113上/下學期課

程學習成果及多

元表現至中央資
料庫且完成驗證 

5.15~6.01 
*各校系二階甄試、甄試放
榜、選填錄取志願、志願分發
結果公告等具體時間請自行

查閱簡章之校系分則 

四技 

申請入學 

(註 1) 

於第一階段報名
期間進行 

3.17~3.20 
1.由學校集體報名、

繳費 

2.可選填 6校系 

3.3.27公告篩選結果 

4.11 
~ 

4.16 
(一至四學期之資

料) 

5.1 
~ 

5.7 
*各校系截止日期請自
行查閱簡章之校系分
則 

5.8 
~ 

5.9 

5.12 
~ 

5.13 

5.15~5.27 
*各校系二階甄試、甄試放
榜、正備取生報到等具體時間
請自行查閱簡章之校系分則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3.12~3.19 
1.由學校集體辦理應屆
畢業生資料交換至甄選
會之工作。 

4.17~4.30 
1.由學校集體辦理考生
資格、低收、中低收與
原住民身分審查文件送
件  

5.16~5.22 
1.由學校集體報名、

繳費 
2.可選填 6校系 

3.6.2公告篩選結果 

4.11 
~ 

4.16 
(一至四學期之資

料) 

*考生報名前都要
先上網檢查 

6.6 
~ 

6.13 
*各校系截止日期請自
行查閱簡章之校系分
則 

5.8 
~ 

5.14 

5.15 
~ 

5.19 

6.14~6.29 
*各校系二階甄試、甄試放
榜、選填錄取志願、志願分發
結果公告等具體時間自行查

閱簡章之校系分則 

四技二專 

技優甄審 

(由考生自
行報名) 

3.12~3.19 
1.由學校集體辦理應屆
畢業生資料交換至甄選
會之工作。 

4.14~4.16 
1.考生個別登錄低收與
中低收身分，低收及中
低收資料與送件(由考
生自行辦理)。 

4.29~5.6 
1.考生自行繳交報名費
(5/5 前)，登錄技優甄審
審查資料及繳件(5/6
前)。 

5.19~5.23 
1考生個別報名及選
填校系。 
2.可選填 5校系  

4.11 
~ 

4.16 
(一至四學期之資

料) 
*考生報名前都要
先上網檢查 

6.5 
~ 

6.10 
*各校系截止日期請自
行查閱簡章之校系分

則 

6.5 
~ 

6.10  
*由考生個別上傳(考
生上傳前請仔細確認
成績是否正確) 
*考生前五學期成績由
國教署中央資料庫提
供 

 

6.13~6.22 
*各校系二階甄試、甄試放
榜、選填錄取志願、志願分發
結果公告等具體時間請自行

查閱簡章之校系分則 

附件一 



 
 

 

  專業群科學生(高職專業群科正規班 、綜合高中專門學程、高職實用技能學程)參加 114學年大學申請及四技申請，第二階段備審資料因應配套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3年 11 月 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5975號函之規劃，專業群科之學生(高職專業群科正規班、綜合高中專門學程、高職實用技能學程)
之高三下基本資料、高三全學年課程學習成果及高三全學年多元表現等資料於一律於 114年 5 月 10日至 5月 23 日前完成提交作業。 

   二、由於 114 學年大學申請入學及四技申請入學上傳第二階段備審資料之時程(5/1~5/7)早於國教署規定專業群科提交高三資料之時程，專業群科之學生(高職
專業群科正規班 、綜合高中專門學程、高職實用技能學程)如要參加 114學年大學申請入學及四技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備審資料之準備方式有以下兩種
模式可用： 

         

 

 

 

 

 

 

 

 

 

   三、考生參加 114學年大學申請入學及四技申請入學所需使用之第一至第六學期(高一至高三)修課紀錄(含修課成績)，仍由學校上傳至國教署中央資料庫，考
生無需自行準備。 

   四、參加 114學年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與四技二專技優甄審之考生，因本校已於 5月 23日前完成高三學生之高三下基本資料、高三全學年課程學習成果及、高三
全學年多元表現提交作業，因此在進行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與四技二專技優甄審第二階段備審資料勾選時，可使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第一到六學期的
基本資料(含幹部)、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當然，考生也可自行製作 PDF檔作為備審資料。 

   五、考生參加 114學年大學申請入學、四技申請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與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其第二階段甄審資料無論是勾選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或是
自行製作 PDF，皆需依照該升學管道相關規定辦理，請參見附件三與附件四之說明。 

下一頁仍有相關資訊 

附件二 

勾選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資料庫之資料 

考生自行製作 PDF檔 

*可使用資料 
1.第一至第四學期(高一至高二)課程學習成果與多
元表現 
2.第一至第五學期的基本資料(含幹部經歷) 
*不可使用資料 
1.高三全學年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 
2.第六學期(高三下)基本資料(含幹部) 

考生自行規劃及整理備審資料，包含課程學習成
果、多元表現(含幹部經歷)等資料，不受學期之限
制，但仍以高一至高三就學期間之資料為限。 



 
 

 

114學年一般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審查資料上傳種類選擇說明 
說明: 
    1.通過大學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並進入第二階段甄試的考生，在進行上傳第二階段甄試所要審查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之工作時，可以在申請入學

審查資料上傳系統中選擇「自行上傳自己製作的備審資料 PDF檔」，或是使用「勾選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的檔案。 

     2.申請不同校系時，可以個別設定各校系要用何種類型的檔案。(可以 A 校系用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B 校系用自製的備審資料 PDF檔) 

     3.同一校系在選擇「自行上傳自己製作的備審資料 PDF檔」或是使用「勾選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時，只能二選一，不能兩種都選。 

      (例如考生申請 A校系時選用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的資料，就不能使用自製的 PDF檔) 

     4.以上配套以 114學年適用為原則，未來是否比照辦理，屆時依當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管道簡章公告為主。 

     5.系統操作畫面如下圖範例: 

 
 
 
 
 
 
 
 
 
 
 
 
 
 
 
 
 
 
 
 
 
 
 

附件三 

下一頁仍有相關資訊 



 
 

＊114學年一般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審查資料上傳(或勾選)步驟說明 

 
 
 

下一頁仍有相關資訊 



 
 

114學年四技二專申請入學、甄選入學及技優甄審第二階段甄試審查資料上傳種類選擇說明 

說明: 

  1.參加 114學年四技二專申請入學、甄選入學及技優甄審等管道的考生，請在各招生管道的「校系(組)學程上傳檔案勾選清單預擬練習版」及「第二階段報名

含網路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階段，選擇自己要上傳的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種型。 

   2.申請不同校系時，可以個別設定各校系要用何種類型的檔案。(可以 A校系用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B校系用自製的備審資料 PDF檔) 

   3.同一校系在選擇「自行上傳自己製作的備審資料 PDF檔」或是使用「勾選中央資庫學習歷程檔案」時，只能二選一，不能兩種都選。 

      (如 A校系選擇勾選中央資庫學習歷程檔案的資料時，就不能使用自製的 PDF 檔)  

   4.關於 114學年四技申請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及技優甄審第二階段甄試審查資料件數與檔案容量上限範例，請參見附件五 

   5.以上配套以 114學年適用為原則，未來是否比照辦理，屆時依當年度各招生管道簡章公告為主。 

   6.系統操作畫面如下圖範例(以四技申請入學為例，其他招生管道以該管道作業系統為主): 

 

 

 

 

 

 

 

 

 

 

 

 

 

附件四 

*注意:上傳模式一經確定送出後，上傳系統便會鎖定，不得再更改，請

考生審慎考慮。(跟大學申請入學不同) 

*下一頁仍有相關資訊 



 
 

114學年四技申請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及技優甄審第二階段甄試審查資料件數與檔案容量上限範例 

 

附件五   

下一頁仍有相關資訊 

*課程學習成果 B1-B4、多元表現 C1~C8 的分項名稱請自行參見 114 學年四技二專申請入學簡章第 12 頁 



 
 

 

 

 

下一頁仍有相關資訊 

 

*多元表現 C1~C8 的分項名稱請自行參見 114 學年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簡章第 17 頁 



 
 

下一頁仍有相關資訊 

*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目學習成果。課程學習成果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多元表現 C1~C8 的分項名稱請自行參見 114 學年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簡章第 33 頁 



 
 

上傳第二階段備審資料範例說明：以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為例 

 

注意：所謂「1 個最大 4MB」的 PDF 檔案，指的是考生將自己
規劃、整理的相關資料，合併到一個容量最大至 4MB 的 PDF 檔
案，該檔案的內容頁數不限(只要不要超過規定容量即可)。 


